Law 律法、律例或法則 律法一詞在不同的背景中有很不一樣的意義；譬如︰物理學的定律、自然律、衛生法則，以及法律系統之外的守則，皆可以稱作律（law）。一個最基本的分別乃是:律則有些是描述性的（descriptive），因此當它顯出與事實不符時，這些律則便要修改；有些律則是硬性規定的，或說是根據時效的（prescriptive），因此它要求絕對的遵守，儘管這種要求有時不容易滿足。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後者。
人類社會都需要管制行為的律則；在獨裁的社會，律則全在乎皇室或獨裁者的愛惡而定；在行寡頭政治的國家，權柄是由統治派系掌握，不管那是藉貴族的社會地位、學術的優勝或軍事力量，甚至是藉金錢而行富豪政治（如︰香港的馬會和英資集團）。但在民主的社會，統治權柄（法律的制定與執行）總是代表整體人民的意願，包括透過人民的複決權，和更常見的，由人民直接選舉而產生。在大多數的社會，頗大部分的法律是由風俗演變而成︰亦即風俗規條可以由法庭來執行，或是透過訴訟來維持，這就是「成文」法（'positive' law）。
但好些社會認為，他們的律法是由上天向某些先知、祭司或君王所啟示的，因此是神聖的，至終來說可由法庭或宗教體制執行，這叫做「神聖」律法。
再者，也有些律法是本於事物本身的特性來制定，是具理性之人藉著理性的亮光均可以看得到的，這就是「自然」法；它與「神聖」法惟一的分別乃是︰後者是倚靠特別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，而前者則是理論上任何具理性之人皆能明白。但二者之別有時會超越此說，像回教最極端的法律界人士認為，人離開神聖的啟示，是根本不可能分辨善惡的。不僅如此，按他們說，某一行為是善的，只因為這是神命定它是善；或它是惡的，只因為祂禁止人如此行。祂若稱之為善，不是因為它本身是善；祂若禁止某惡，非因它本身是惡。因此祂若改變自己的諭令，現在看為善的便變成是惡，惡的亦變為善。其他回教法律界人士則沒那麼極端，他們說神稱某些行為是善，因為該等行為本身是善的；禁止某惡，因為它本身是惡，而人有時也可藉理性之光來分辨善惡。我們可在這裡看到此思想與中世紀基督教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*的關係，就如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說，神聖律法是由神的思想與智慧而出；而敦司．蘇格徒（Duns Scotus{\LinkToBook:TopicID=385,Name=Duns Scotus, John}）*則稱它源自神的意志與諭旨。
古代以色列基本上實行神權政治（Theocrac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2,Name=Theocracy}）*，他們幾乎把「神聖」律法等同於道德；就像回教一樣，律法與道德是很難分開，因為律法與道德基本上都是本於神的啟示的。但二者之別仍是有的，因為有些概念與命令可以由法庭執行，有些卻是不能。就如舊約的妥拉（Torah，直譯是「訓令」，一般在舊約譯作「律法」）明令人要愛鄰舍，但只要你不用言語或行為傷害鄰舍，你雖然不愛他（如對他冷漠），地上也沒有法庭能制裁你。
然而當時候滿足了，耶穌便來到世上，不是要「廢掉律法和先知……乃是要成全」（太五17）；律法和先知均是預指耶穌的工作與教訓而言，而祂的工作與教訓均是律法最高度的完成。祂以完全的順服來成就十誡，並且以祂權柄的教訓來重新解釋；因為律法與先知的基本概念，與律法的頒布者同樣是不變的，律法與先知反映出律法頒布者的心意。耶穌「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」，就成全了舊約獻祭的律法；就此意義而言，祂是把舊約律法止住了，因為「靠耶穌基督，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，就得以成聖」（來十9～14）。祂亦藉著教導而停止了舊約不潔淨的律法，指出真正敗壞人、叫人與聖潔之神分隔的，是人心的道德敗壞，不是他身體犯了禮儀上的不潔（參可七1～23）。至於舊約的法律也達到它原本的目的了（參太五18），因為「神的國」已從以色列國奪去，給那「按著時候交果子」的人（太二十一41）。
基督徒「從各國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」召聚而來（啟七9），要服在地上政府的刑法和民法之下（彼前二13～17）。但正因為「成文法」是橫貫神頒下的道德律，因此基督徒要「順從神，不順從人」（徒五29；另參徒四19）；但只有執政者明顯地完全違反神賦予他們的權柄時，基督徒才可以不再尊敬和順服他們（羅十三1～7）。
新約亦承認「自然」律的概念，意思是，當人不認識神啟示的律法，他們「若順著本性行律法的事……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，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，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，或以為是，或以為非」（羅二14～15）。這正是為什麼使徒能宣告說，「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」；他們明明知道律法的要求，卻明知故犯，因此是「無可推諉」的（羅一18～20）。在這意義之下，保羅提到人本能分辨「自然的」性行為，與「不自然的」性罪行（羅一26～27）；然後列出種種罪行後，保羅宣告「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，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，還喜歡別人去行」（羅一32）。
基本上只有羅馬天主教（Roman Catholic{\LinkToBook:TopicID=1028,Name=Roman Catholic Theology}）*的神學家，企圖從「自然」律發展出一套仔細的系統，而此系統有的遠超越了聖經的基礎。近代最惹起爭論的事例是羅馬天主教對避孕的立場，他們認為性交的惟一目的就是生兒育女，因此除非不性交，或選擇所謂的安全期性交，不然任何避孕法都是不道德的。他們理論的基礎，正是「性交是為生育」這自然律，而不是以性交來表達愛。現今人人都認為，以性交表達愛是正常的，儘管生育的可能不存在，但教廷認為任何人工避孕法都是不可接受的，故此任何代價都不在考慮之列（包括個人婚姻關係或地區性人口過剩）。羅馬天主教把這教義建立在「自然」律上，而絕大部分男人與女人在他們清潔的良心下，都不認為負責任地使用人工避孕，是「本性上不道德」；結果反令這教義大受批評──這正是羅馬天主教部分神學家和絕大多數信徒的意見。
另參︰生命倫理學（Bio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218,Name=Bioethics}）；

倫理學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；

家庭（Family{\LinkToBook:TopicID=448,Name=Family}）；

律法與福音（Law and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710,Name=Law and Gospel}）；

愛（Love{\LinkToBook:TopicID=742,Name=Love}）；

道德神學（Mo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14,Name=Moral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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